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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民航局《关于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中国

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调整的批复》（民

航函〔2020〕737号），我中心主要职责如下：

受委托开展民航国际交流与合作；受委托承担民航涉外法律

和政策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承担民航局和国际民航组织等委托的

文件资料翻译、提供口译服务与其他工作；为民航局指导、监督、

检查外国及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提供支持和信息服务；受委托办

理外国航空运输企业驻华代表机构和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驻内

地（大陆）代表机构设立申请手续及其人员出入境和居留手续，

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为外国及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办理小型专

包机飞行许可申请手续并提供咨询服务；为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聘

用中国籍空勤人员和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聘用内地（大陆）空勤

人员办理机组名单；受委托协助办理和保管民航局及局属单位出

国人员护照、签证，为民航局邀请的外国人办理入境签证邀请手

续；组织或承办境内外民航涉外会展业务；承担民航局有关涉外

民航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承担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

平台运营实施工作；承担民航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具体工作；承办

民航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预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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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和预算的编报原则，2021 年纳入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预算编报范围的二级预算单

位共1个。

第二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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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21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所

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1 年收支总预算2812.62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政拨

款结余、上年结转；支出包括：外交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住房

保障支出。

二、关于2021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2021 年收入预算

2812.6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0.59 万元，占

0.73%；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533.00 万元，占 18.95%；事

业收入 494.50 万元，占 17.5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3.00 万元，

占 0.46%；其他收入 240.00 万元，占 8.53%；使用非财政拨款结

余 997.54 万元，占 35.47%；上年结转 513.99 万元，占 18.28%。

三、关于2021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2021 年支出预算

2812.6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734.04 万元，占 61.65%；项

目支出1067.58万元，占37.96%；其他支出11.00 万元，占0.39%。

四、关于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的总体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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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1067.58万元。收入包括：本年收入553.59万元，含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20.5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533.00万元,；上年

结转513.99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75.28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238.71万元。支出包括：外交支出266.03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801.55 万元。

五、关于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规模变化情况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当

年财政拨款20.59万元，比2020 年执行数减少297.46万元，减少

93%。2021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

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压减了公用经费民

航监管等项目支出中涉及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另外，其他外交

支出调整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结构情况

交通运输支出20.59 万元，占100%。

（三）一般公共预算具体使用情况

1.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出（项）

2021 年预算数为0 万元，比2020 年执行数减少273 万元，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亚洲合作资金项目所列科目调整，由其他外交

支出调整至对外援助。

2.交通运输支出（类）民用航空运输（款）一般行政管理事

务（项）2021年预算数为20.59万元，比2020年执行数减少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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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下降54%，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项目支出。

六、关于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0万元。

七、关于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过紧日子”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要求，切实采取措施，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中国民用

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2021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5.99万元，比2020 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1.38万元，比2020 年预算数增加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4.61万元，比2020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

八、关于 202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533.00 万元，其中：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533.00 万元。具体

安排情况如下：

交通运输支出（类）民航发展基金支出（款）民航安全（项）

2021年预算数为533.00万元，主要安排用于支持民航安全管理体

系建设、安全技术应用推广、安全监管能力提升等安全项目开展。

九、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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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20

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7 月底，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共有

车辆1辆。其中，其他用车1辆，为护照签证业务用车。无单位价

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无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